
臺中市失智個案轉介流程 

 

 
填寫個案轉介單，並寄

至共照中心窗口信箱 

失智症疑似高風險個案 

1. 長照管理中心轉介 

2. C據點轉介 

3. 個案管理員轉介 

4. 失智據點轉介 

5. 衛生所轉介 

6. 其他 

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

身心科或神經內科診斷 

未失智 確診失智 

提供其他長照

相關資訊 

評估工具(AD8)初步篩檢 

AD8≧2 

失智共同照護中心提供

個案管理服務 

(諮詢、轉介、評估、

登錄系統等) 

填寫個案處理回復單回

傳給原轉介單位備查 
結案 

填寫個案處理回復單回

傳給原轉介單位備查 

 

接受個案管理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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